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
抽查工作指引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计量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所列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或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抽查事项的实地检查。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使用强检计量器具的医疗卫生机构、眼镜制配场所等检查对象。
本工作实地检查的行政监管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应组织相关依法设置或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参与现场检查并提供技术支持。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检查痕迹。
一、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眼镜制配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2020年第42号）、《关于加强医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监督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检查内容
抽查医疗卫生机构和眼镜制配场所是否配备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设施、设备；是否建立强检计量器具的管理制度，是否登记造册，并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和申请周期检定，是否依法定期检定、是否存在使用未经检定合格、超过检定有效期或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情况；是否委托有授权的技术机构检定；是否存在以校准代替强制检定的情况。
三、检查方法
（一）抽取检查对象。按照当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定的抽查比例，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医疗卫生机构和眼镜制配场所作为检查对象。
[bookmark: _GoBack]（二）现场检查。检查组对被抽取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眼镜制配场所实施检查，详实填写《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和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检查记录表》（附件 1），并将现场检查情况与被检查单位主要负责人反馈，出具检查结论，双方在检查记录上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加盖“印章”）。
（三）统计检查情况。填写《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和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检查统计表》（附件 2），并形成书面检查报告。
四、检查结论
（一）“未发现问题”。通过对此次抽查所匹配的抽查事项的检查，未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可认定为“未发现问题”。
（二）“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1.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际不存在该市场主体，并由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产权所有人、物管公司、相关部门等予以证明的；
2.通过实地核查、第三方证明或邮寄等方式，能确认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际不存在的；
3.经向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无人签收的。
（三）“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1.拒绝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场所的；
2.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材料的；
3.采取暴力或其他阻扰、妨碍检查工作的行为，致使检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四）“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未发现市场主体从事本次抽查匹配的检查事项，并经市场主体书面承诺的，可认定为“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五）“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但问题较为轻微，可通过提醒、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市场主体整改，且在限期内整改完成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六）“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且违法情节较为严重或严重，不能通过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企业限期改正或市场主体无法按规定期限改正，需进一步调查处理或进一步限期改正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需立案调查的，应移交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五、结果公开及有关要求
抽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应及时通过将检查结果录入“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公示、发布抽查通报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并就检查发现的问题移交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移交时应提供详细的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处理建议等。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检查组。
监督检查过程，检查组及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擅自向被检查对象和无关人员泄露与监督检查有关的信息，确保检查结果的公正、公平。

附件：1.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2.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检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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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时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检 查 内 容 

	序号
	检查项目
	是否符合
	存在问题描述或说明

	1
	所有在用的计量器具是否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是否建
立强检计量器具的管理制度。
	是  否
	

	2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是否申请周期检定。
	是  否
	

	3
	否存在使用未经检定合格、超过检定有效期或经检定
不合格继续使用的情况。
	是  否
	

	4
	是否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技术机构开展强检工作。
	是  否
	

	5
	强检计量器具合计      台/件，未检定数量     台/件
	是  否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存在主要问题

	

	检查
结论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立案调查□
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其他：

	检查人员签字
	

	
	

	
	

	被检查机构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现场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医疗卫生机构/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督检查统计表
（注：此表统计时，请将医疗卫生机构与眼镜制配场所分开统计）
	
检 查
地 区
（州/市）
	检查
医疗机构/眼镜制配场所（家）
	建立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管理制度（家）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使用台账（家）
	强检计量器具
	非强检器具
	备  注

	
	
	
	
	经法定/授权机构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台/件）
	无产品合格印（证）标志/未按期检定/检定不合格/未经法定或授权机构检定(台/件）
	按规定定期检定/校准
(台/件）
	未定期检定/校准(台/件）
	

	
	
	
	
	
	
	
	
	

	
	
	
	
	
	
	
	
	

	
	
	
	
	
	
	
	
	

	
	
	
	
	
	
	
	
	

	总 计
	
	
	
	
	
	
	
	



